
  

本 局 收 取 的 稅 款 ， 包 括 應 繳 稅 款 ， 補 加 稅 、 附 加 費 和 罰 款 等 ， 附

表 1 6 及 1 7 詳 列 出 本 局 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就 入 息 及 利 得 稅 所 徵 收

的 補 加 稅 、 附 加 費 和 各 類 罰 款 。  

  

收 稅  

本 局 提 供 多 種 繳 稅 方 法 供 納 稅 人 選 擇 。 圖 2 8 展 示 納 稅 人 在 2 0 0 3

至 0 4 年 度 所 選 用 的 繳 稅 方 法 。 電 子 方 式 繳 稅 （ 包 括 電 話 、 銀 行

自 動 櫃 員 機 及 互 聯 網 ） 獲 廣 泛 使 用 。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入 息 及 利 得

稅 個 案 當 中 ， 電 子 付 款 佔 總 數 的 5 2 %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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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 稅  

為 實 施 政 府 在 年 初 提 出 的 薪 俸 稅 退 稅 措 施 ， 本 局 在 2 0 0 3 年 7 月

共 處 理 了 超 過 1 2 5 萬 宗 退 稅 個 案 。 此 外 ， 本 局 在 年 內 亦 就 不 同 原

因 退 還 稅 款 給 納 稅 人 ， 例 如 納 稅 人 多 繳 應 付 稅 款 ， 或 因 修 訂 評 稅

而 需 退 還 稅 款 。 退 稅 事 宜 會 盡 快 安 排 。 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， 本 局

退 還 的 款 項 合 共 約 8 9 億 元 （ 圖 2 9 ） 。

 



 

追 討 欠 稅  

納 稅 人 須 在 繳 稅 通 知 書 所 列 明 的 繳 稅 日 期 或 之 前 繳 交 稅 款 。 絕 大

部 分 納 稅 人 均 準 時 交 稅 。  

未 如 期 繳 稅 的 人 士 ， 一 般 會 被 徵 收 5 % 附 加 費 ， 倘 拖 欠 稅 款 超 過 6

個 月 ， 會 再 被 徵 收 欠 款 總 額 的 1 0 % 附 加 費 。  

對 於 欠 繳 稅 款 的 個 案 ， 本 局 會 立 即 採 取 各 種 追 討 行 動 ， 包 括 向 僱

主 、 銀 行 和 其 他 拖 欠 欠 稅 人 士 金 錢 或 代 欠 稅 人 士 保 管 金 錢 的 人 士

發 出 追 稅 通 知 書 ， 以 及 在 區 域 法 院 進 行 民 事 訴 訟 。 圖 3 0 列 出 本 局

所 採 取 的 追 稅 行 動 的 有 關 數 字 。 欠 稅 人 士 除 了 須 繳 付 法 院 裁 定 的

欠 稅 外 ， 還 須 負 責 繳 付 法 庭 訟 費 及 由 訴 訟 開 始 至 債 項 全 數 清 繳 期

間 的 利 息 。 圖 3 1 列 出 本 局 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收 取 的 法 庭 訟 費 和 債

項 利 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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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 稅 人 士 可 能 會 被 禁 止 離 開 香 港 。 不 過 ， 這 是 須 要 局 長 向 區 域 法

院 法 官 申 請 ， 而 法 官 須 在 合 理 因 由 下 相 信 該 名 人 士 未 有 清 繳 稅 款

或 未 就 清 繳 該 筆 稅 款 提 交 足 夠 保 證 而 意 圖 離 開 或 已 離 開 香 港 往

其 他 地 方 定 居 。 有 關 法 例 亦 提 供 該 名 人 士 可 就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的 判

決 向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的 權 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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